
B017

■ 2018年4月19日 星期四

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股票简称：美好置业 股票代码：

000667

公告编号：

2018-19

美好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名流置业武汉有限公司股权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美好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18年3月10日、3月28日召

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全资

子公司名流置业武汉有限公司100%股权的议案》。

为贯彻公司“投开市场化”战略，提升公司资产流动性和运营效率，保障公司整体经营

目标和发展规划的顺利实现，公司拟转让持有的全资子公司名流置业武汉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目标公司” ）55.25%的股权，公司全资子公司武汉名流地产有限公司拟转让持有的

目标公司44.75%的股权，股权受让方为厦门市英泰富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英泰

富” ）。 合计拟转让目标公司100%股权的对价为296,306.25万元，其中英泰富为目标公司

承担银行借款本金人民币90,000万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18年3月13日、3月29日披露于公司指定媒体的相关公告，

公告编号：2018-10、2018-11、2018-16。

二、交易事项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述会议决议，公司与英泰富于2018年3月28日签订了《合作协议》。 按该协议约

定，公司在收到英泰富支付的首期股权转让款进入共管帐户后，双方于2018年4月17日完

成了目标公司55.25%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同时解除了前述帐户资金共管，首期股权

转让价款全款已支付至公司指定账户。

公司将继续依据《合作协议》的约定，按时履约推进本次交易的后续实施工作，并及时

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及巨潮资讯网，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投资者理性

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美好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4月19日

证券代码：

600751900938

证券简称：天海投资 天海

B

编号：临

2018-047

天津天海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聘请高级副总裁暨海航云集市业务总裁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天津天海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为推进云集市业务的发展，于近

日聘请闫国荣先生担任公司高级副总裁、海航云集市业务总裁。

海航云集市（www.hnacloudmarket.com）是公司重点打造的端到端服务一站式云

资源赋能平台，平台上线至今已有包括微软、阿里、华为、腾讯等24家知名云厂商入驻，产品

类型涵盖Iaas、Paas、Saas等58种———从基础设施架构、 通用应用到行业应用各个层面的

云产品，同时提供围绕客户上云的评估、咨询、规划、设计、实施、托管等增值服务，旨在为用

户提供创新、差异化和领先的产品与解决方案，最大程度上推进和加速中国企业在信息文

明时代的数字化变革和云转型的步伐。

闫国荣先生拥有超过20年的科技公司管理与业务运营经验， 以及13年以上IT网络产

品分销及销售管理经验。 此次聘请闫国荣先生在公司任职，预计将推动公司在相关领域的

业务发展，提升公司的销售与管理能力，有利于公司开拓市场，创造更大的公司价值。

本公司董事会提醒广大投资者，敬请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天津天海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4月19日

简历：

闫国荣，男，45岁，1995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专业，2005年获长江商学院工商

管理硕士学位。 1996年9月至2000年3月任职于联想科技网络事业部；2000年4月至2015年

12月，历任神州数码控股有限公司部门副总经理、助理总裁、副总裁、高级副总裁、总裁；

2016年3月至2017年8月，任神州数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裁兼成都神州数码索贝科

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证券代码：

600734

证券简称：实达集团 公告编号：第

2018－034

号

福建实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延期回复上海

证券交易所《问询函》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福建实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于2018年3月19日召开了第九届

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福建实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

预案》及其相关议案。

2018年4月3日，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对福建实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预案信息披露的问询函》（上证公函 【2018】0268号）（以下简

称“《问询函》” ）。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4月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福

建实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 〈关于对福建实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预案信息披露的问询函〉的公告》（第2018-025号）。

公司收到《问询函》后，积极组织中介机构及相关方按照要求逐项认真准备答复工作，

鉴于《问询函》涉及的事项较多，部分事项需要进一步补充、核实和完善，并需相关中介机

构出具意见，故无法在2018年4月13日前完成回复工作，公司申请延期回复《问询函》。 因

此，公司于2018年4月12日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延期回复并公告（第2018-032号）。

截至本公告日，中介机构及相关方对《问询函》涉及的部分问题仍在进一步完善，故公

司再次申请延期回复。 延期回复《问询函》期间，公司股票继续停牌。 公司将协调组织相关

各方积极推进《问询函》回复工作，争取尽快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回复文件，待上海证券

交易所审核通过后，按照相关规定申请公司股票复牌。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

益，延期回复期间，公司将根据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所有公开披露的信息均以在指定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福建实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4月19日

股票简称：华海药业 股票代码：

600521

公告编号：临

2018-033

号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制剂产品吡格列酮片获得美国

FDA

批准文号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以下简称“美国FDA” ） 的通知， 公司向美国FDA申报的吡格列酮片的新药简略申请

（ANDA，即美国仿制药申请，申请获得美国FDA审评批准意味着申请者可以生产并在美

国市场销售该产品）已获得批准，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的基本情况

1、药物名称：吡格列酮片

2、ANDA号：207806

3、剂型：片剂

4、规格：15� mg、 30� mg� 、45� mg

5、申请事项：ANDA（美国新药简略申请）

6、申请人：普霖斯通制药有限公司（Prinston� Pharmaceutical,� Inc.）

二、药物的其他相关情况

吡格列酮片主要用于治疗糖尿病。 吡格列酮片由Takeda研发，于1999年在美国上市。

当前，美国境内，吡格列酮片的主要生产厂商有Teva,� Macleods� Pharma等；国内生产厂

商有北京太洋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德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等。 2017年该药品美国市

场销售额约2,700万美元（数据来源于IMS数据库）；国内市场的销售额约人民币9900万

元（数据来源为PDB数据库的样本医院销售金额）。

截至目前，公司在吡格列酮片项目上已投入研发费用约550万元人民币。

本次吡格列酮片获得美国FDA批准文号标志着公司具备了在美国市场销售该产品的

资格，对公司拓展美国市场带来积极的影响。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八年四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603183

证券简称：建研院 公告编号：

2018-018

苏州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以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赎回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苏州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7年10月26日召

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以部分自有资金以及部分暂时

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以最高额度不超过5,000.00万元的暂时

闲置的自有资金以及最高额度不超过10,000万元的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适时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保本型等金融机构理财产品。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使

用的情况下进行滚动使用，并在有效期内和额度范围内，授权董事长签署相关法律文件。详

见公司2017年10月27日披露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14）《关于公司以部分自有资金以

及部分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披露。

一、委托理财到期收回情况

2018年3月16日，公司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签订了《“蕴通财富·日增利

30天”理财产品合同》，购买500万元理财产品。 公司于2018年4月18日收回上述理财产品

本金及收益，具体情况如下：

购买方 产品名称

申购金额

（万元）

产品类

型

起息日 到期日

预期年化

收益率

投资收益

苏州市建筑

科学研究院

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蕴通财 富·

日增利30天

（ 交 通 银

行）

500

保 证 收

益型

2018年3月19日

2018年4月18

日

4.80% 19,726.03

二、截至本公告日，公司累计进行委托理财的情况

购买方 产品名称

申购金额

（万元）

产品类

型

起息日 到期日

预期年化

收益率

投资收益

苏州市建筑

科学研究院

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核工业系列

2号专项 私

募基金 （宇

艾基金）

2,000

契 约 型

基金

2017年11月3日

2018年4月10

日

6.75% 584,000.00

苏州市姑苏

新型建材有

限公司

利多多对公

结构性存款

（ 浦 发 银

行）

1,500

结 构 性

存款

2017年11月2日

2018年1月31

日

4.16% 153,895.83

苏州市建设

工程质量检

测中心有限

公司

中信理财之

共赢利率结

构 18297 期

人民币结构

性理财产品

（ 中 信 银

行）

10,000

保 本 浮

动 收 益

型

2017年11月10

日

2018年2月26

日

4.40%

1,301,

917.81

苏州市建筑

科学研究院

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启盈可选期

限理财 2号

（ 宁 波 银

行）

500

保 本 浮

动 收 益

型

2017年12月27

日

2018年1月26

日

3.10% 12,739.73

苏州市建筑

科学研究院

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单位结构性

存款870456

期 （宁波银

行）

1,000

保 本 浮

动 收 益

型

2017年12月27

日

2018年1月29

日

4.50% 40,684.93

苏州市建筑

科学研究院

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启盈智能定

期理财16号

（ 宁 波 银

行）

1,000

保 本 浮

动 收 益

型

2018年2月5日 2018年5月7日 4.35% 未到期

苏州市建筑

科学研究院

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启盈智能定

期理财16号

（ 宁 波 银

行）

500

保 本 浮

动 收 益

型

2018年2月5日 2018年5月7日 4.35% 未到期

苏州市姑苏

新型建材有

限公司

利多多对公

结构性存款

（ 浦 发 银

行）

1,000

结 构 性

存款

2018年2月14日

2018年5月15

日

4.45% 未到期

苏州市建设

工程质量检

测中心有限

公司

中信理财之

共赢利率结

构 19185 期

人民币结构

性理财产品

（ 中 信 银

行）

10,000

保 本 浮

动 收 益

型

2018年3月2日

2018年6月15

日

4.4%-4.

8%

未到期

苏州市建筑

科学研究院

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蕴通财 富·

日增利30天

（ 交 通 银

行）

500

保 证 收

益型

2018年3月19日

2018年4月18

日

4.80% 19,726.03

本次购买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委托理财余额12500万元，其中以自有资金投资2500

万元，以募集资金投资10000万元。

特此公告。

苏州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 4�月 19�日

证券代码：

600132

证券简称：重庆啤酒 公告编号：临

2018-017

号

重庆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委托理财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委托理财受托方：法国巴黎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委托理财履行完毕金额：人民币80,000,000.00元

委托理财投资类型：人民币结构性理财产品

委托理财期限：90天

一、委托理财概述

（一）委托理财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本公司下属分公司重庆啤酒股份有限公司九厂（以下简称“九厂” ）

在法国巴黎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办理的人民币结构性理财产品已经履行完毕，完结情况

如下: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公司名称 本金 起息日 到期日

持有

天数

预期年

化收益

持有期预

期收益

本金+实际收益

重庆啤酒

股份有限

公司九厂

80,000,000.00

2018年

1月17日

2018年

4月17日

90天 4.02% 792,986.30 80,792,986.30

（二）公司内部需履行的审批程序

公司于2017年4月12日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办理银行短

期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在保证资金流动性和安全性的基础上，使用不超过人民币5

亿元额度的闲置自有资金用于银行理财产品的投资，上述额度内的资金可循环进行投资，

滚动使用。 该授权期限为2年，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三）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于2017年4月12日对《关于公司办理银行短期理财产品的议案》发表了

独立意见，认为：“通过对公司经营情况、财务状况、资金情况的多方面了解，基于独立判

断，我们认为公司目前经营良好，财务状况稳健，为提升公司流动资金的使用效率，在符合

国家法律法规、保障资金安全及确保不影响正常生产经营的前提下，公司使用流动资金办

理低风险的银行理财产品，可以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综上所述，我们同意公司办理银行理

财产品。 ”

二、委托理财协议主体的基本情况

九厂本次办理的银行理财产品交易对方为法国巴黎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交易对方

与本公司不存在产权、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其它关系。

三、委托理财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基本说明

九厂本次办理的银行理财产品使用的资金为银行账户暂时闲置的自有资金， 办理的

银行理财产品不需要提供履约担保。 九厂与银行签订了理财产品协议。

（二）敏感性分析

九厂开展的银行理财业务，并非以中长期投资为目的，只针对流动资金出现银行账户

资金短期闲置时，通过办理银行短期理财产品，取得一定理财收益，其账户资金以保障经

营性收支为前提，用于理财的资金金额小，不会对公司现金流带来不利影响。

（三）风险控制分析

九厂办理理财产品的银行对理财业务管理规范，对理财产品的风险控制严格，本次委

托理财着重考虑收益和风险是否匹配，把资金安全放在第一位，及时关注委托理财资金的

相关情况，确保理财资金到期收回。

四、截止本公告日，公司进行委托理财的本金余额为41,000万元。

特此公告。

重庆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4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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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凤凰置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关联自然人出售商品房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与连带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董事、总经理王烈先生的直系亲属因个人住房需要，拟购买本公司

全资子公司镇江凤凰文化地产有限公司开发的坐落于镇江市梦溪路99号和润

苑的住宅一套，其建筑面积为136.77平方米，交易价格为1,247,342.00元，付

款方式为全款。 合同自江苏凤凰置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生效。

●公司监事董兆武先生因个人住房需要， 拟购买本公司全资子公司镇江

凤凰文化地产有限公司开发的坐落于镇江市梦溪路99号和润苑的住宅一套，

其建筑面积为90.45平方米，交易价格为850,230.00元，付款方式为按揭。 合同

自江苏凤凰置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公司副总经理许靛翠女士因个人住房需要， 拟购买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镇江凤凰文化地产有限公司开发的坐落于镇江市梦溪路99号和润苑的住宅一

套，其建筑面积为136.77平方米，交易价格为1,265,122.50元，付款方式为全

款。 合同自江苏凤凰置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公司总经理助理程钢先生因个人住房需要， 拟购买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镇江凤凰文化地产有限公司开发的坐落于镇江市梦溪路99号和润苑的住宅一

套，其建筑面积为90.10平方米，交易价格为851,445.00元，付款方式为全款。

合同自江苏凤凰置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交易完成后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本次交易属于期房销售，交易完成后将

增加公司预收款。

●过去12个月发生的与同一关联人的交易：本公司过去12个月与王烈、许

靛翠、程钢、董兆武未发生其他关联交易。 与其他关联人进行的交易类别相关

的交易如下：2017年11月14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向关联自然人出售商品房的关联交易议案》， 公司向董事林海涛先生直系

亲属出售本公司全资子公司镇江凤凰文化地产有限公司开发的坐落于京口区

东吴路以南镇江凤凰文化广场（和润苑）的住宅一套，其建筑面积为108.53平

方米，交易价格为907,310.8元，付款方式为按揭。

一、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董事、总经理王烈先生直系亲属，监事董兆武，高管许靛翠、程钢等四

人因个人住房需要， 拟购买本公司全资子公司镇江凤凰文化地产有限公司开

发的坐落于镇江市梦溪路99号和润苑的住宅各一套。 上述事项已经公司第七

届董事会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因本次房屋购买方为公司董事、总经理的配偶、公司监事、高管，根据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0.1.5条第（四）项的规定，本次交易构成了公

司的关联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

二、关联方介绍

购房人系董事、总经理王烈先生的直系亲属，董兆武系公司监事，许靛翠、

程钢系公司高管，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0.1.5条第（四）项

的规定，构成上市公司的关联自然人。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交易标的：本次关联交易的标的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镇江凤凰文化地

产有限公司开发的坐落于镇江市梦溪路99号和润苑的四套商品房住宅。 其建

筑面积分别为136.77平方米 （王烈直系亲属购买）、90.45平方米 （董兆武购

买）、136.77平方米（许靛翠购买）、90.10平方米（程钢购买）。

2、交易的权属状况：上述四宗交易标的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

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存在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及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1、拟签署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条款及内容与普通购房者一致，未做其他

特殊约定。

2、定价政策：本次交易的定价根据该商品房的市场销售价格及公司审批

的内部员工购房促销活动确定， 上述四位关联自然人享受的优惠与公司其他

员工一致。 上述交易金额为享受折扣政策后的实际成交价格。

五、进行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本次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属于公司正常销售行为， 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及全体股东的利

益，没有损害公司和广大股东的利益。该交易对公司本年度及未来各会计年度

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不构成重大影响。 该交易对公司独立性没有影响，公司的

主营业务不会因此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六、本次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2018年4月18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对 《关于向关

联自然人出售商品房的关联交易议案》进行了审议，独立董事发表了表示赞

成的独立意见，6名非关联董事以全票赞成的表决结果通过了本次关联交易。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进行了事前认可， 认为本次关联交易属于公司正常销售行

为，公司应当按照相关规定履行关联交易审批程序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本次

关联交易的定价是根据该商品房的市场销售价格及公司审批的内部员工购房

促销活动确定，交易定价公允、合理；本次关联交易事项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广

大股东利益的情况。 同意将该关联交易事项提交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

会议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还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认为本次关联交易属于公司正常

销售行为，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也不损害公司和股东尤其是广大中小股东的

合法权益； 本次关联交易的定价符合该商品房的市场销售价格及公司内部员

工购买该商品房的促销政策，关联交易价格公允，符合公司根本利益；本次关

联交易事项的审议表决程序均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

司章程》关于关联交易的相关要求，一致同意公司本次关联交易事项。

七、历史关联交易情况

本公司过去12个月与王烈、许靛翠、程钢、董兆武未发生其他关联交易。与

其他关联人进行的交易类别相关的交易如下：2017年11月14日， 公司第七届

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关联自然人出售商品房的关联交易议

案》， 公司向董事林海涛先生直系亲属出售本公司全资子公司镇江凤凰文化

地产有限公司开发的坐落于京口区东吴路以南镇江凤凰文化广场 （和润苑）

的住宅一套，其建筑面积为108.53平方米，交易价格为907,310.8元。

八、备查文件

1、江苏凤凰置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2、江苏凤凰置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3、江苏凤凰置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事前认可意见及

独立意见

4、江苏凤凰置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审计委员会关于关联交易的审核意见

江苏凤凰置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4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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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大会第5项议案《公司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议案》和第6项议案《修改公

司章程议案》被否决，未能获得大会的通过。

2.本次大会没有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8年4月18日(星期三)下午2点30分。

(二)召开地点：河南省焦作市马村区待王镇焦新路南侧公司二楼会议室。

(三)召开方式：现场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网络投票时间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8年

4月18日， 上午9:30－11:30、 下午13:00－15:00。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

cninfo.com.cn)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8年4月17日下午15:00�至2018年4月18日下午15:

00中的任意时间。

(四)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主持人：董事长周传良先生主持本次大会。

(六)会议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

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七)股东出席会议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0人， 代表股份735,884,713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61.725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5人，代表股份131,191,097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

的11.0041％。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5人，代表股份604,693,61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50.7208％。

(八)中小股东（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

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下同）出席会议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6人， 代表股份79,031,654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6.629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股份62,709,76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5.260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2人， 代表股份16,321,888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1.3691％。

(九)�董事5人、监事3人出席本次大会；高级管理人员3人、律师2人列席本次大会。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提案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二)提案表决结果

议案1----公司2017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735,512,7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95％；反对371,94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0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78,659,71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5294％；反对371,94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70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表决通过。

议案2----董事会2017年度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735,535,61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26％；反对349,1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7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78,682,55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5583％；反对349,1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41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表决通过。

议案3----监事会2017年度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735,512,7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95％；反对371,94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0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78,659,71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5294％；反对371,94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70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表决通过。

议案4----公司2017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公司2017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2017年末总股本1,192,199,394股为基数，每10股

派现金红利0.50元（含税），现金分配总额59,609,969.70元(含税)。不利用资本公积金转增

股本。

总表决情况：

同意735,264,11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57％；反对620,6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84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78,411,05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2147％；反对620,6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785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表决通过。

议案5----公司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74,265,14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41.0944％；反对349,1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23％；弃权392,789,13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58.853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78,682,55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5583％；反对349,1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41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表决未通过。

在本议案表决中，关联股东焦作市万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回避了该议案的表决。 该关

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量为68,481,331股，关联关系为持股本公司5%以上的股东。

议案6----修改公司章程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51,418,59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61.3437％；反对284,466,12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38.656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58,629,45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4.1848％；反对20,402,2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5.815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未获得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

二以上。

表决结果：表决未通过。

议案7----修改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51,418,59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61.3437％；反对284,463,52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38.6560％；弃权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

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4％。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58,629,45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4.1848％；反对20,399,6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5.8119％；弃权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3％。

表决结果：表决通过。

本次大会审议通过的《焦作万方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2018年4月修

订)全文于2018年4月19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

议案8----修改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51,418,59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61.3437％；反对284,466,12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38.656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58,629,45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4.1848％；反对20,402,2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5.815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表决通过。

本次大会审议通过的 《焦作万方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2018年4月修

订)全文于2018年4月19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

议案9----选举公司独立董事议案

1.选举刘继东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议案

获得选举票数451,355,15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61.3350％。 其中，中

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获得选举票数58,566,015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4.1045％。

2.选举石勇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议案

获得选举票数284,063,92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38.6017％。 其中，中

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获得选举票数20,000,0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5.3063％。

议案选举结果：

本项议案采取累积投票制方式投票，经过表决，上述2名独立董事候选人中，其中刘继

东先生得票超过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50%，刘继东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 该当选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已经深交所备案审核无异议。

独立董事候选人石勇先生得票未超过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50%，未当选。

鉴于本次股东大会已选举出新任的独立董事，因此独立董事王存生先生的辞职自即日

起生效(详见2018年3月10日披露的独立董事辞职公告)。 目前，王存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其本人已知悉上市公司董监高人员离职后六个月内股份将继续锁定的相关规定。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河南隆成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申明、廉军魁

(三)结论性意见

河南隆成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2017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

格、出席人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符合《公司法》、《网络投票实施细则》、

《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

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与会董事、监事和记录人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二)河南隆成律师事务所为本次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三)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为本次大会出具的投票结果统计表。

特此公告。

焦作万方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4月18日


